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2號

原      告  喜樂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建華  

訴訟代理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被      告  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即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

            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諭靚即林佳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2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萬270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39萬3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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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假執行之聲請，並將聲明㈠本金部分更正為39萬2700元

(見本院卷第95、96頁)。原告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12年3月承攬被告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113年

4月11日變更名稱為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新竹市中華

路6段之新建廠房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報價時由原

告經理以電話告知被告負責人：關於廢棄物清運部分之價額

因無法預估數量，需待日後實做實算，以廢棄物清運公司車

輛之車斗實際載運數量計價，每立方米單價5000元，惟如被

告僅欲將廢棄物在現場堆置、不需清運，則不計價等語，此

有工程報價確認單(下稱系爭報價確認單)可憑。

　㈡兩造確認報價後，原告即依報價内容通知廠商進場施工，於

112年(起訴狀誤載為111年)4月11日依照被告指示之區域，

進行鋸木、切割分段、雜草廓清、整平地上廢棄物之堆置等

工項完成並集中後，並將廢棄物清運。於同年4月12日廢棄

物清運公司即生力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生力環保公司)進行第

二批廢棄物清運時，被告至現場視察，確認現場廢棄物已清

運離場而無現場堆置之情形。且因被告放置之貨櫃臨時更改

為3座，需放置在他人之三角畸零鄰地，故於機具退場後再

指示原告調派挖掘機整地，而有追加工程費用。

　㈢工程完工後，原告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實際清運之廢棄物

數量80立方米及追加工程，計算實際總工程款應為46萬4625

元(如附表)，原告以39萬2700元向被告請款，然被告卻以金

額有爭議為由拒不付款。雖經原告檢附具體事證說明，但被

告僅表示同意支付2萬7550元。

　㈣被告未證明雙方已就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乙節達成合

意，且依被告所提雙方之對話紀錄，可見於112年4月25日之

對話紀錄中提及「3萬多變30萬多」等語，足證明兩造並未

以2萬7550元達成合意。另依據兩造間之LINE對話記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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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告之經理於施工期間有明確告知施工狀況，包含通知現

場樹木雜草已清除，會於一定期日載運完畢等語，被告對此

未為反對清運之表示，且原告請款時，被告亦僅質疑廢棄物

清運費用過高，可證兩造間從無剔除廢棄物清運工作之合

意。

　㈤被告雖辯稱現場施作之挖掘機型號與約定不符等語。惟查，

Komatsu PC-60與PC-70挖掘機(下分別稱PC-60、PC-70)均為

日本小松公司之產品，兩者差異為PC-70為授權中國製造，

重量7噸，履帶為鋼履帶；PC-60為日本製造，重量為6噸，

履帶為橡膠履帶。至Airman AX40U挖掘機(下稱AX40U)乃日

本北越公司之產品，重量為4噸。原告在報價時所列PC-60，

是以一般基地整地通用型號為據，後因被告之建築基地旁有

大範圍泥土路面，下雨會有泥濘的情形，如使用橡膠履帶的

挖掘機會導致抓地力不強，故變更使用PC-70。上兩者之價

格PC-60為9500元，PC-70為1萬元，但原告在計算本件工程

款時，仍以原報價單所列單價計算，未因機型不同而提高價

格。另AX40U乃原告為協助將廢棄物裝載上生力環保公司之

環保車而主動提供，並未因此向被告收取任何費用。故不論

何種挖掘機，均為實際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機具，並不因廠牌

而影響施工之效能與價格，被告以此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

顯屬無據。

　㈥綜上，被告迄今仍未給付上開工程款。為此，爰依承攬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爭執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及發票簽

收單等單據之形式真正。

　㈡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應

為2萬7550元。且被告亦未臨時要求在鄰地放置貨櫃，原告

對此應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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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承攬契約為佐，且系爭報價確認單中載明挖

掘機型號為PC-60，惟施工照片顯示現場型號為AX40U，原告

提出之信佳工程行請款單記載之型號卻為PC-70，互不相

同，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請款單之工作項目與系爭工程有

因果關係。且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其鏟斗

容積為0.37立方米，惟原告卻使用AX40U施作，其鏟斗容積

僅有0.14立方米，此屬不能修補之瑕疵，自應按比例減少承

攬報酬。

　㈣生力環保公司之收貨證明單雖記載：收取民生及事業廢棄物

共計80立方米等文字，惟卻未載明收取地點，亦未提供事業

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供確認，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收貨證明

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

　㈤再查，被告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足

證原告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金額3萬2550元向被告為要約

後，被告並未承諾。且被告於112年4月25日一收到報價單

時，即立刻以LINE向原告反映：「剛我媽媽收到報價單，怎

麼跟當初報的價格不一樣，3萬多變30萬多。」，並參被告

與原告前電話搓商時，已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且正

式施作前，原告之經理已明確表示總價2萬7550元之工程款

已包含「草/ 樹木廢棄物運棄」等工作項目之費用，足徵兩

造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以外部分無合意。

　㈥綜上，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承攬系爭工程並已完工，然被告迄未給付任何工程

款等節，業據提出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信佳工程行

發票、發票簽收單、請款單、律師函、收貨證明單、基地旁

三角畸零地整地前、後照片、生力環保公司清運卡車照片、

原告開立之發票、兩造人員LINE對話紀錄、挖掘機照片、廢

棄物清運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40頁、第119-143

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惟被告否認有就追加整地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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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達成合意，且原告主張兩造議定之工程款為39萬2700元乙

節，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不以簽訂書面為必要，當

事人對於一定之工作及報酬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經

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事實，業據

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及現場照片影本為據(見本院卷第15-22

頁)，且依被告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於系爭

工程完工並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即於112年4月25日向原告

之經理表示實際請款之價格與當初約定之數額不同等語，並

張貼系爭報價確認單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7)。被告既於收

受原告請款通知後，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記載作為認定工程

款之依據，足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確認單為真正，且兩

造對於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施工項目、金額計算等內容已

達成合意。被告雖以其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

欄簽名，亦否認上開現場照片之形式真正等語，否認兩造間

就系爭工程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然承攬契約並非要式契

約，尚無從僅以系爭報價確認單有無用印，作為是否成立承

攬契約之依據，且原告嗣另提出施工現場之彩色照片，並經

生力環保公司函覆表示該公司確實有因廢棄物清運而派車至

系爭工程現場，並清運廢棄物等語(詳下述)。是被告執上詞

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內容達成合意等語，並

無足取。另就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已提出追加整地之現場

照片及兩造LINE對話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33

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達成追加工程之合意等語，亦可

認定，被告上開辯詞，均無足採。

　㈢又被告雖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

程總價為2萬7550元等語。然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

之項目已達成合意等節，業如前述，而系爭報價確認單項次

3「草/樹木廢棄物運棄」之備註欄明確記載「實做實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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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又經本院函詢生力環保公司系爭工程相關廢棄物清運事

宜，生力環保公司表示：生力環保公司確實有自系爭工程工

地清運80立方米廢棄物，並開立收貨證明單等語，有生力環

保公司000年00月0日生字第1131001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93頁)，是原告主張廢棄物清運總量為80立方米，並依據

系爭報價確認單之單價計算工程總價等語，自當採憑。被告

雖又辯稱原告之經理明示工程總價2萬7550元，且已包含廢

棄物運棄之費用等語，並提出上開112年4月25日之兩造LINE

對話紀錄為證。但該對話紀錄僅為被告針對原告之請款數額

提出疑問，並無任何雙方議定工程款為2萬7550元之說明，

且系爭報價確認單已明顯就清運部分載明依實際施作量計算

等文字，故原告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時，顯無可能預先知悉

日後廢棄物之實際清運量而直接計算總額，被告對此亦早已

知悉。此外，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就工程總

價2萬7550元達成合意，是被告上開辯詞，顯不可採。

　㈣至於被告辯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原

告卻使用AX40U，屬不能修補之瑕疵等語。然原告主張該AX4

0U為原告提供用以清運廢棄物，並未向被告收費等語，而觀

諸原告所提出之現場施工照片(見本院卷第139頁)，除原告P

C-70外，AX40U則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貨車旁清運廢棄

物，顯見原告並非全以AX40U施作工程。且依上開生力環保

公司回函表示：該公司所收取之廢棄物均來自原告於112年4

月10、11日之新竹市中華路六段之工地，上開KEL-3312車輛

為該公司所有，車旁之AX40U則非該公司所有等語(見本院卷

第193頁)，益證原告主張AX40U只是協助清運廢棄物等語屬

實。且依原告提出之本件工程款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114

頁)，原告確實未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AX40U之費用。至PC-7

0固然與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不符，然原告仍以PC-60之原報

價9500元為請款之計算依據，並非以PC-70之報價向被告請

款；再者，依PC-60、PC-70型號觀之(見本院卷第161-175

頁)，兩者在整機工作重量及剷斗容量固有所不同，但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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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並無礙系爭工程之施作及完成，難認屬瑕疵。準此，兩

造間既就系爭工程成立承攬契約，原告並已依約施作完成，

被告自應給付原告承攬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9

萬2700元，應屬有據，被告上開辯詞，俱無足採。　　

　㈤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

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

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

有明文。本件被告應負之前揭債務，無證據證明有確定期

限，亦無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而原告前以繼業國際法律事

務所112年7月3日業律字第112070301號函催告被告應於文到

5日內給付本件工程款，該函業於112年7月5日送達被告，有

該律師函及送達回執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1-34頁)，而被

告迄今仍未給付，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上開律師

函送達被告5日後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2700元，

及自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

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如主文第

4項但書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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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末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

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僅就利息部分敗訴，且原告敗訴部分不影響訴訟標的價

額計算，是以本件訴訟費用仍應由被告負擔為適當，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表：工程款（金額：新臺幣）

編

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0 PC-60怪手整地除草 工 2 9500元 1萬9000元

0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0 草/樹木廢棄物運棄

(實做實算)

立方米 80 5000元 40萬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

工 1 9500元 9500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應給付總額 44萬2500元×5%營業稅＝46萬4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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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2號
原      告  喜樂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建華  
訴訟代理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被      告  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即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林諭靚即林佳真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2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萬27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萬3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撤回假執行之聲請，並將聲明㈠本金部分更正為39萬2700元(見本院卷第95、96頁)。原告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12年3月承攬被告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113年4月11日變更名稱為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新竹市中華路6段之新建廠房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報價時由原告經理以電話告知被告負責人：關於廢棄物清運部分之價額因無法預估數量，需待日後實做實算，以廢棄物清運公司車輛之車斗實際載運數量計價，每立方米單價5000元，惟如被告僅欲將廢棄物在現場堆置、不需清運，則不計價等語，此有工程報價確認單(下稱系爭報價確認單)可憑。
　㈡兩造確認報價後，原告即依報價内容通知廠商進場施工，於 112年(起訴狀誤載為111年)4月11日依照被告指示之區域，進行鋸木、切割分段、雜草廓清、整平地上廢棄物之堆置等工項完成並集中後，並將廢棄物清運。於同年4月12日廢棄物清運公司即生力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生力環保公司)進行第二批廢棄物清運時，被告至現場視察，確認現場廢棄物已清運離場而無現場堆置之情形。且因被告放置之貨櫃臨時更改為3座，需放置在他人之三角畸零鄰地，故於機具退場後再指示原告調派挖掘機整地，而有追加工程費用。
　㈢工程完工後，原告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實際清運之廢棄物數量80立方米及追加工程，計算實際總工程款應為46萬4625元(如附表)，原告以39萬2700元向被告請款，然被告卻以金額有爭議為由拒不付款。雖經原告檢附具體事證說明，但被告僅表示同意支付2萬7550元。
　㈣被告未證明雙方已就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乙節達成合意，且依被告所提雙方之對話紀錄，可見於112年4月25日之對話紀錄中提及「3萬多變30萬多」等語，足證明兩造並未以2萬7550元達成合意。另依據兩造間之LINE對話記錄，可見原告之經理於施工期間有明確告知施工狀況，包含通知現場樹木雜草已清除，會於一定期日載運完畢等語，被告對此未為反對清運之表示，且原告請款時，被告亦僅質疑廢棄物清運費用過高，可證兩造間從無剔除廢棄物清運工作之合意。
　㈤被告雖辯稱現場施作之挖掘機型號與約定不符等語。惟查，Komatsu PC-60與PC-70挖掘機(下分別稱PC-60、PC-70)均為日本小松公司之產品，兩者差異為PC-70為授權中國製造，重量7噸，履帶為鋼履帶；PC-60為日本製造，重量為6噸，履帶為橡膠履帶。至Airman AX40U挖掘機(下稱AX40U)乃日本北越公司之產品，重量為4噸。原告在報價時所列PC-60，是以一般基地整地通用型號為據，後因被告之建築基地旁有大範圍泥土路面，下雨會有泥濘的情形，如使用橡膠履帶的挖掘機會導致抓地力不強，故變更使用PC-70。上兩者之價格PC-60為9500元，PC-70為1萬元，但原告在計算本件工程款時，仍以原報價單所列單價計算，未因機型不同而提高價格。另AX40U乃原告為協助將廢棄物裝載上生力環保公司之環保車而主動提供，並未因此向被告收取任何費用。故不論何種挖掘機，均為實際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機具，並不因廠牌而影響施工之效能與價格，被告以此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顯屬無據。
　㈥綜上，被告迄今仍未給付上開工程款。為此，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爭執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及發票簽收單等單據之形式真正。
　㈡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應為2萬7550元。且被告亦未臨時要求在鄰地放置貨櫃，原告對此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承攬契約為佐，且系爭報價確認單中載明挖掘機型號為PC-60，惟施工照片顯示現場型號為AX40U，原告提出之信佳工程行請款單記載之型號卻為PC-70，互不相同，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請款單之工作項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其鏟斗容積為0.37立方米，惟原告卻使用AX40U施作，其鏟斗容積僅有0.14立方米，此屬不能修補之瑕疵，自應按比例減少承攬報酬。
　㈣生力環保公司之收貨證明單雖記載：收取民生及事業廢棄物共計80立方米等文字，惟卻未載明收取地點，亦未提供事業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供確認，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收貨證明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
　㈤再查，被告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足證原告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金額3萬2550元向被告為要約後，被告並未承諾。且被告於112年4月25日一收到報價單時，即立刻以LINE向原告反映：「剛我媽媽收到報價單，怎麼跟當初報的價格不一樣，3萬多變30萬多。」，並參被告與原告前電話搓商時，已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且正式施作前，原告之經理已明確表示總價2萬7550元之工程款已包含「草/ 樹木廢棄物運棄」等工作項目之費用，足徵兩造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以外部分無合意。
　㈥綜上，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承攬系爭工程並已完工，然被告迄未給付任何工程款等節，業據提出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信佳工程行發票、發票簽收單、請款單、律師函、收貨證明單、基地旁三角畸零地整地前、後照片、生力環保公司清運卡車照片、原告開立之發票、兩造人員LINE對話紀錄、挖掘機照片、廢棄物清運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40頁、第119-143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惟被告否認有就追加整地工程部分達成合意，且原告主張兩造議定之工程款為39萬2700元乙節，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不以簽訂書面為必要，當事人對於一定之工作及報酬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及現場照片影本為據(見本院卷第15-22頁)，且依被告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於系爭工程完工並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即於112年4月25日向原告之經理表示實際請款之價格與當初約定之數額不同等語，並張貼系爭報價確認單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7)。被告既於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記載作為認定工程款之依據，足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確認單為真正，且兩造對於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施工項目、金額計算等內容已達成合意。被告雖以其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亦否認上開現場照片之形式真正等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然承攬契約並非要式契約，尚無從僅以系爭報價確認單有無用印，作為是否成立承攬契約之依據，且原告嗣另提出施工現場之彩色照片，並經生力環保公司函覆表示該公司確實有因廢棄物清運而派車至系爭工程現場，並清運廢棄物等語(詳下述)。是被告執上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內容達成合意等語，並無足取。另就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已提出追加整地之現場照片及兩造LINE對話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33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達成追加工程之合意等語，亦可認定，被告上開辯詞，均無足採。
　㈢又被告雖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等語。然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項目已達成合意等節，業如前述，而系爭報價確認單項次3「草/樹木廢棄物運棄」之備註欄明確記載「實做實算」字樣。又經本院函詢生力環保公司系爭工程相關廢棄物清運事宜，生力環保公司表示：生力環保公司確實有自系爭工程工地清運80立方米廢棄物，並開立收貨證明單等語，有生力環保公司000年00月0日生字第1131001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是原告主張廢棄物清運總量為80立方米，並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之單價計算工程總價等語，自當採憑。被告雖又辯稱原告之經理明示工程總價2萬7550元，且已包含廢棄物運棄之費用等語，並提出上開112年4月25日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為證。但該對話紀錄僅為被告針對原告之請款數額提出疑問，並無任何雙方議定工程款為2萬7550元之說明，且系爭報價確認單已明顯就清運部分載明依實際施作量計算等文字，故原告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時，顯無可能預先知悉日後廢棄物之實際清運量而直接計算總額，被告對此亦早已知悉。此外，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達成合意，是被告上開辯詞，顯不可採。
　㈣至於被告辯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原告卻使用AX40U，屬不能修補之瑕疵等語。然原告主張該AX40U為原告提供用以清運廢棄物，並未向被告收費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現場施工照片(見本院卷第139頁)，除原告PC-70外，AX40U則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貨車旁清運廢棄物，顯見原告並非全以AX40U施作工程。且依上開生力環保公司回函表示：該公司所收取之廢棄物均來自原告於112年4月10、11日之新竹市中華路六段之工地，上開KEL-3312車輛為該公司所有，車旁之AX40U則非該公司所有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益證原告主張AX40U只是協助清運廢棄物等語屬實。且依原告提出之本件工程款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114頁)，原告確實未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AX40U之費用。至PC-70固然與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不符，然原告仍以PC-60之原報價9500元為請款之計算依據，並非以PC-70之報價向被告請款；再者，依PC-60、PC-70型號觀之(見本院卷第161-175頁)，兩者在整機工作重量及剷斗容量固有所不同，但此等差異並無礙系爭工程之施作及完成，難認屬瑕疵。準此，兩造間既就系爭工程成立承攬契約，原告並已依約施作完成，被告自應給付原告承攬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9萬2700元，應屬有據，被告上開辯詞，俱無足採。　　
　㈤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應負之前揭債務，無證據證明有確定期限，亦無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而原告前以繼業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7月3日業律字第112070301號函催告被告應於文到5日內給付本件工程款，該函業於112年7月5日送達被告，有該律師函及送達回執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1-34頁)，而被告迄今仍未給付，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上開律師函送達被告5日後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末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僅就利息部分敗訴，且原告敗訴部分不影響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是以本件訴訟費用仍應由被告負擔為適當，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表：工程款（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0

		PC-60怪手整地除草

		工

		2

		9500元

		1萬9000元



		0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0

		草/樹木廢棄物運棄
(實做實算)

		立方米

		80

		5000元

		40萬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

		工

		1

		9500元

		9500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應給付總額

		


		44萬2500元×5%營業稅＝46萬4625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2號

原      告  喜樂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建華  

訴訟代理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被      告  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即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林諭靚即林佳真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2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萬270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39萬3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撤回

    假執行之聲請，並將聲明㈠本金部分更正為39萬2700元(見本

    院卷第95、96頁)。原告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依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12年3月承攬被告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113年4

    月11日變更名稱為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新竹市中華

    路6段之新建廠房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報價時由原

    告經理以電話告知被告負責人：關於廢棄物清運部分之價額

    因無法預估數量，需待日後實做實算，以廢棄物清運公司車

    輛之車斗實際載運數量計價，每立方米單價5000元，惟如被

    告僅欲將廢棄物在現場堆置、不需清運，則不計價等語，此

    有工程報價確認單(下稱系爭報價確認單)可憑。

　㈡兩造確認報價後，原告即依報價内容通知廠商進場施工，於 

    112年(起訴狀誤載為111年)4月11日依照被告指示之區域，

    進行鋸木、切割分段、雜草廓清、整平地上廢棄物之堆置等

    工項完成並集中後，並將廢棄物清運。於同年4月12日廢棄

    物清運公司即生力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生力環保公司)進行第

    二批廢棄物清運時，被告至現場視察，確認現場廢棄物已清

    運離場而無現場堆置之情形。且因被告放置之貨櫃臨時更改

    為3座，需放置在他人之三角畸零鄰地，故於機具退場後再

    指示原告調派挖掘機整地，而有追加工程費用。

　㈢工程完工後，原告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實際清運之廢棄物

    數量80立方米及追加工程，計算實際總工程款應為46萬4625

    元(如附表)，原告以39萬2700元向被告請款，然被告卻以金

    額有爭議為由拒不付款。雖經原告檢附具體事證說明，但被

    告僅表示同意支付2萬7550元。

　㈣被告未證明雙方已就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乙節達成合意

    ，且依被告所提雙方之對話紀錄，可見於112年4月25日之對

    話紀錄中提及「3萬多變30萬多」等語，足證明兩造並未以2

    萬7550元達成合意。另依據兩造間之LINE對話記錄，可見原

    告之經理於施工期間有明確告知施工狀況，包含通知現場樹

    木雜草已清除，會於一定期日載運完畢等語，被告對此未為

    反對清運之表示，且原告請款時，被告亦僅質疑廢棄物清運

    費用過高，可證兩造間從無剔除廢棄物清運工作之合意。

　㈤被告雖辯稱現場施作之挖掘機型號與約定不符等語。惟查，K

    omatsu PC-60與PC-70挖掘機(下分別稱PC-60、PC-70)均為

    日本小松公司之產品，兩者差異為PC-70為授權中國製造，

    重量7噸，履帶為鋼履帶；PC-60為日本製造，重量為6噸，

    履帶為橡膠履帶。至Airman AX40U挖掘機(下稱AX40U)乃日

    本北越公司之產品，重量為4噸。原告在報價時所列PC-60，

    是以一般基地整地通用型號為據，後因被告之建築基地旁有

    大範圍泥土路面，下雨會有泥濘的情形，如使用橡膠履帶的

    挖掘機會導致抓地力不強，故變更使用PC-70。上兩者之價

    格PC-60為9500元，PC-70為1萬元，但原告在計算本件工程

    款時，仍以原報價單所列單價計算，未因機型不同而提高價

    格。另AX40U乃原告為協助將廢棄物裝載上生力環保公司之

    環保車而主動提供，並未因此向被告收取任何費用。故不論

    何種挖掘機，均為實際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機具，並不因廠牌

    而影響施工之效能與價格，被告以此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

    顯屬無據。

　㈥綜上，被告迄今仍未給付上開工程款。為此，爰依承攬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爭執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及發票簽

    收單等單據之形式真正。

　㈡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應

    為2萬7550元。且被告亦未臨時要求在鄰地放置貨櫃，原告

    對此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承攬契約為佐，且系爭報價確認單中載明挖

    掘機型號為PC-60，惟施工照片顯示現場型號為AX40U，原告

    提出之信佳工程行請款單記載之型號卻為PC-70，互不相同

    ，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請款單之工作項目與系爭工程有因

    果關係。且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其鏟斗容

    積為0.37立方米，惟原告卻使用AX40U施作，其鏟斗容積僅

    有0.14立方米，此屬不能修補之瑕疵，自應按比例減少承攬

    報酬。

　㈣生力環保公司之收貨證明單雖記載：收取民生及事業廢棄物

    共計80立方米等文字，惟卻未載明收取地點，亦未提供事業

    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供確認，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收貨證明

    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

　㈤再查，被告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足

    證原告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金額3萬2550元向被告為要約後

    ，被告並未承諾。且被告於112年4月25日一收到報價單時，

    即立刻以LINE向原告反映：「剛我媽媽收到報價單，怎麼跟

    當初報的價格不一樣，3萬多變30萬多。」，並參被告與原

    告前電話搓商時，已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且正式施

    作前，原告之經理已明確表示總價2萬7550元之工程款已包

    含「草/ 樹木廢棄物運棄」等工作項目之費用，足徵兩造就

    工程總價2萬7550元以外部分無合意。

　㈥綜上，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承攬系爭工程並已完工，然被告迄未給付任何工程

    款等節，業據提出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信佳工程行

    發票、發票簽收單、請款單、律師函、收貨證明單、基地旁

    三角畸零地整地前、後照片、生力環保公司清運卡車照片、

    原告開立之發票、兩造人員LINE對話紀錄、挖掘機照片、廢

    棄物清運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40頁、第119-143頁)

    ，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惟被告否認有就追加整地工程部分達

    成合意，且原告主張兩造議定之工程款為39萬2700元乙節，

    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不以簽訂書面為必要，當

    事人對於一定之工作及報酬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經查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事實，業據提

    出系爭報價確認單及現場照片影本為據(見本院卷第15-22頁

    )，且依被告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於系爭工

    程完工並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即於112年4月25日向原告之

    經理表示實際請款之價格與當初約定之數額不同等語，並張

    貼系爭報價確認單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7)。被告既於收受

    原告請款通知後，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記載作為認定工程款

    之依據，足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確認單為真正，且兩造

    對於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施工項目、金額計算等內容已達

    成合意。被告雖以其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

    簽名，亦否認上開現場照片之形式真正等語，否認兩造間就

    系爭工程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然承攬契約並非要式契約，

    尚無從僅以系爭報價確認單有無用印，作為是否成立承攬契

    約之依據，且原告嗣另提出施工現場之彩色照片，並經生力

    環保公司函覆表示該公司確實有因廢棄物清運而派車至系爭

    工程現場，並清運廢棄物等語(詳下述)。是被告執上詞否認

    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內容達成合意等語，並無足

    取。另就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已提出追加整地之現場照片

    及兩造LINE對話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33頁)，是

    原告主張兩造間有達成追加工程之合意等語，亦可認定，被

    告上開辯詞，均無足採。

　㈢又被告雖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

    程總價為2萬7550元等語。然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

    之項目已達成合意等節，業如前述，而系爭報價確認單項次

    3「草/樹木廢棄物運棄」之備註欄明確記載「實做實算」字

    樣。又經本院函詢生力環保公司系爭工程相關廢棄物清運事

    宜，生力環保公司表示：生力環保公司確實有自系爭工程工

    地清運80立方米廢棄物，並開立收貨證明單等語，有生力環

    保公司000年00月0日生字第1131001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93頁)，是原告主張廢棄物清運總量為80立方米，並依據

    系爭報價確認單之單價計算工程總價等語，自當採憑。被告

    雖又辯稱原告之經理明示工程總價2萬7550元，且已包含廢

    棄物運棄之費用等語，並提出上開112年4月25日之兩造LINE

    對話紀錄為證。但該對話紀錄僅為被告針對原告之請款數額

    提出疑問，並無任何雙方議定工程款為2萬7550元之說明，

    且系爭報價確認單已明顯就清運部分載明依實際施作量計算

    等文字，故原告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時，顯無可能預先知悉

    日後廢棄物之實際清運量而直接計算總額，被告對此亦早已

    知悉。此外，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就工程總

    價2萬7550元達成合意，是被告上開辯詞，顯不可採。

　㈣至於被告辯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原告

    卻使用AX40U，屬不能修補之瑕疵等語。然原告主張該AX40U

    為原告提供用以清運廢棄物，並未向被告收費等語，而觀諸

    原告所提出之現場施工照片(見本院卷第139頁)，除原告PC-

    70外，AX40U則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貨車旁清運廢棄物

    ，顯見原告並非全以AX40U施作工程。且依上開生力環保公

    司回函表示：該公司所收取之廢棄物均來自原告於112年4月

    10、11日之新竹市中華路六段之工地，上開KEL-3312車輛為

    該公司所有，車旁之AX40U則非該公司所有等語(見本院卷第

    193頁)，益證原告主張AX40U只是協助清運廢棄物等語屬實

    。且依原告提出之本件工程款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114頁)

    ，原告確實未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AX40U之費用。至PC-70固

    然與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不符，然原告仍以PC-60之原報價9

    500元為請款之計算依據，並非以PC-70之報價向被告請款；

    再者，依PC-60、PC-70型號觀之(見本院卷第161-175頁)，

    兩者在整機工作重量及剷斗容量固有所不同，但此等差異並

    無礙系爭工程之施作及完成，難認屬瑕疵。準此，兩造間既

    就系爭工程成立承攬契約，原告並已依約施作完成，被告自

    應給付原告承攬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9萬2700

    元，應屬有據，被告上開辯詞，俱無足採。　　

　㈤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

    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

    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應負之前揭債務，無證據證明有確定期

    限，亦無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而原告前以繼業國際法律事

    務所112年7月3日業律字第112070301號函催告被告應於文到

    5日內給付本件工程款，該函業於112年7月5日送達被告，有

    該律師函及送達回執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1-34頁)，而被

    告迄今仍未給付，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上開律師

    函送達被告5日後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2700元，

    及自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如主文第4

    項但書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末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

    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僅就利息部分敗訴，且原告敗訴部分不影響訴訟標的價

    額計算，是以本件訴訟費用仍應由被告負擔為適當，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表：工程款（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0 PC-60怪手整地除草 工 2 9500元 1萬9000元 0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0 草/樹木廢棄物運棄 (實做實算) 立方米 80 5000元 40萬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 工 1 9500元 9500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應給付總額  44萬2500元×5%營業稅＝46萬4625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2號
原      告  喜樂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建華  
訴訟代理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被      告  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即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林諭靚即林佳真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2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萬27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萬3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撤回假執行之聲請，並將聲明㈠本金部分更正為39萬2700元(見本院卷第95、96頁)。原告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12年3月承攬被告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113年4月11日變更名稱為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新竹市中華路6段之新建廠房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報價時由原告經理以電話告知被告負責人：關於廢棄物清運部分之價額因無法預估數量，需待日後實做實算，以廢棄物清運公司車輛之車斗實際載運數量計價，每立方米單價5000元，惟如被告僅欲將廢棄物在現場堆置、不需清運，則不計價等語，此有工程報價確認單(下稱系爭報價確認單)可憑。
　㈡兩造確認報價後，原告即依報價内容通知廠商進場施工，於 112年(起訴狀誤載為111年)4月11日依照被告指示之區域，進行鋸木、切割分段、雜草廓清、整平地上廢棄物之堆置等工項完成並集中後，並將廢棄物清運。於同年4月12日廢棄物清運公司即生力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生力環保公司)進行第二批廢棄物清運時，被告至現場視察，確認現場廢棄物已清運離場而無現場堆置之情形。且因被告放置之貨櫃臨時更改為3座，需放置在他人之三角畸零鄰地，故於機具退場後再指示原告調派挖掘機整地，而有追加工程費用。
　㈢工程完工後，原告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實際清運之廢棄物數量80立方米及追加工程，計算實際總工程款應為46萬4625元(如附表)，原告以39萬2700元向被告請款，然被告卻以金額有爭議為由拒不付款。雖經原告檢附具體事證說明，但被告僅表示同意支付2萬7550元。
　㈣被告未證明雙方已就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乙節達成合意，且依被告所提雙方之對話紀錄，可見於112年4月25日之對話紀錄中提及「3萬多變30萬多」等語，足證明兩造並未以2萬7550元達成合意。另依據兩造間之LINE對話記錄，可見原告之經理於施工期間有明確告知施工狀況，包含通知現場樹木雜草已清除，會於一定期日載運完畢等語，被告對此未為反對清運之表示，且原告請款時，被告亦僅質疑廢棄物清運費用過高，可證兩造間從無剔除廢棄物清運工作之合意。
　㈤被告雖辯稱現場施作之挖掘機型號與約定不符等語。惟查，Komatsu PC-60與PC-70挖掘機(下分別稱PC-60、PC-70)均為日本小松公司之產品，兩者差異為PC-70為授權中國製造，重量7噸，履帶為鋼履帶；PC-60為日本製造，重量為6噸，履帶為橡膠履帶。至Airman AX40U挖掘機(下稱AX40U)乃日本北越公司之產品，重量為4噸。原告在報價時所列PC-60，是以一般基地整地通用型號為據，後因被告之建築基地旁有大範圍泥土路面，下雨會有泥濘的情形，如使用橡膠履帶的挖掘機會導致抓地力不強，故變更使用PC-70。上兩者之價格PC-60為9500元，PC-70為1萬元，但原告在計算本件工程款時，仍以原報價單所列單價計算，未因機型不同而提高價格。另AX40U乃原告為協助將廢棄物裝載上生力環保公司之環保車而主動提供，並未因此向被告收取任何費用。故不論何種挖掘機，均為實際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機具，並不因廠牌而影響施工之效能與價格，被告以此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顯屬無據。
　㈥綜上，被告迄今仍未給付上開工程款。為此，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爭執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及發票簽收單等單據之形式真正。
　㈡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應為2萬7550元。且被告亦未臨時要求在鄰地放置貨櫃，原告對此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承攬契約為佐，且系爭報價確認單中載明挖掘機型號為PC-60，惟施工照片顯示現場型號為AX40U，原告提出之信佳工程行請款單記載之型號卻為PC-70，互不相同，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請款單之工作項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其鏟斗容積為0.37立方米，惟原告卻使用AX40U施作，其鏟斗容積僅有0.14立方米，此屬不能修補之瑕疵，自應按比例減少承攬報酬。
　㈣生力環保公司之收貨證明單雖記載：收取民生及事業廢棄物共計80立方米等文字，惟卻未載明收取地點，亦未提供事業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供確認，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收貨證明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
　㈤再查，被告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足證原告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金額3萬2550元向被告為要約後，被告並未承諾。且被告於112年4月25日一收到報價單時，即立刻以LINE向原告反映：「剛我媽媽收到報價單，怎麼跟當初報的價格不一樣，3萬多變30萬多。」，並參被告與原告前電話搓商時，已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且正式施作前，原告之經理已明確表示總價2萬7550元之工程款已包含「草/ 樹木廢棄物運棄」等工作項目之費用，足徵兩造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以外部分無合意。
　㈥綜上，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承攬系爭工程並已完工，然被告迄未給付任何工程款等節，業據提出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信佳工程行發票、發票簽收單、請款單、律師函、收貨證明單、基地旁三角畸零地整地前、後照片、生力環保公司清運卡車照片、原告開立之發票、兩造人員LINE對話紀錄、挖掘機照片、廢棄物清運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40頁、第119-143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惟被告否認有就追加整地工程部分達成合意，且原告主張兩造議定之工程款為39萬2700元乙節，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不以簽訂書面為必要，當事人對於一定之工作及報酬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及現場照片影本為據(見本院卷第15-22頁)，且依被告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於系爭工程完工並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即於112年4月25日向原告之經理表示實際請款之價格與當初約定之數額不同等語，並張貼系爭報價確認單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7)。被告既於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記載作為認定工程款之依據，足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確認單為真正，且兩造對於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施工項目、金額計算等內容已達成合意。被告雖以其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亦否認上開現場照片之形式真正等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然承攬契約並非要式契約，尚無從僅以系爭報價確認單有無用印，作為是否成立承攬契約之依據，且原告嗣另提出施工現場之彩色照片，並經生力環保公司函覆表示該公司確實有因廢棄物清運而派車至系爭工程現場，並清運廢棄物等語(詳下述)。是被告執上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內容達成合意等語，並無足取。另就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已提出追加整地之現場照片及兩造LINE對話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33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達成追加工程之合意等語，亦可認定，被告上開辯詞，均無足採。
　㈢又被告雖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等語。然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項目已達成合意等節，業如前述，而系爭報價確認單項次3「草/樹木廢棄物運棄」之備註欄明確記載「實做實算」字樣。又經本院函詢生力環保公司系爭工程相關廢棄物清運事宜，生力環保公司表示：生力環保公司確實有自系爭工程工地清運80立方米廢棄物，並開立收貨證明單等語，有生力環保公司000年00月0日生字第1131001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是原告主張廢棄物清運總量為80立方米，並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之單價計算工程總價等語，自當採憑。被告雖又辯稱原告之經理明示工程總價2萬7550元，且已包含廢棄物運棄之費用等語，並提出上開112年4月25日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為證。但該對話紀錄僅為被告針對原告之請款數額提出疑問，並無任何雙方議定工程款為2萬7550元之說明，且系爭報價確認單已明顯就清運部分載明依實際施作量計算等文字，故原告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時，顯無可能預先知悉日後廢棄物之實際清運量而直接計算總額，被告對此亦早已知悉。此外，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達成合意，是被告上開辯詞，顯不可採。
　㈣至於被告辯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原告卻使用AX40U，屬不能修補之瑕疵等語。然原告主張該AX40U為原告提供用以清運廢棄物，並未向被告收費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現場施工照片(見本院卷第139頁)，除原告PC-70外，AX40U則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貨車旁清運廢棄物，顯見原告並非全以AX40U施作工程。且依上開生力環保公司回函表示：該公司所收取之廢棄物均來自原告於112年4月10、11日之新竹市中華路六段之工地，上開KEL-3312車輛為該公司所有，車旁之AX40U則非該公司所有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益證原告主張AX40U只是協助清運廢棄物等語屬實。且依原告提出之本件工程款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114頁)，原告確實未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AX40U之費用。至PC-70固然與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不符，然原告仍以PC-60之原報價9500元為請款之計算依據，並非以PC-70之報價向被告請款；再者，依PC-60、PC-70型號觀之(見本院卷第161-175頁)，兩者在整機工作重量及剷斗容量固有所不同，但此等差異並無礙系爭工程之施作及完成，難認屬瑕疵。準此，兩造間既就系爭工程成立承攬契約，原告並已依約施作完成，被告自應給付原告承攬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9萬2700元，應屬有據，被告上開辯詞，俱無足採。　　
　㈤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應負之前揭債務，無證據證明有確定期限，亦無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而原告前以繼業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7月3日業律字第112070301號函催告被告應於文到5日內給付本件工程款，該函業於112年7月5日送達被告，有該律師函及送達回執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1-34頁)，而被告迄今仍未給付，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上開律師函送達被告5日後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末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僅就利息部分敗訴，且原告敗訴部分不影響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是以本件訴訟費用仍應由被告負擔為適當，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表：工程款（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0

		PC-60怪手整地除草

		工

		2

		9500元

		1萬9000元



		0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0

		草/樹木廢棄物運棄
(實做實算)

		立方米

		80

		5000元

		40萬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

		工

		1

		9500元

		9500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應給付總額

		


		44萬2500元×5%營業稅＝46萬4625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2號

原      告  喜樂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建華  

訴訟代理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被      告  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即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林諭靚即林佳真





訴訟代理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萬2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萬27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萬370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中撤回假執行之聲請，並將聲明㈠本金部分更正為39萬2700元(見本院卷第95、96頁)。原告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112年3月承攬被告玲瓏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113年4月11日變更名稱為左岸可玻璃工藝有限公司)於新竹市中華路6段之新建廠房整地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報價時由原告經理以電話告知被告負責人：關於廢棄物清運部分之價額因無法預估數量，需待日後實做實算，以廢棄物清運公司車輛之車斗實際載運數量計價，每立方米單價5000元，惟如被告僅欲將廢棄物在現場堆置、不需清運，則不計價等語，此有工程報價確認單(下稱系爭報價確認單)可憑。

　㈡兩造確認報價後，原告即依報價内容通知廠商進場施工，於 112年(起訴狀誤載為111年)4月11日依照被告指示之區域，進行鋸木、切割分段、雜草廓清、整平地上廢棄物之堆置等工項完成並集中後，並將廢棄物清運。於同年4月12日廢棄物清運公司即生力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生力環保公司)進行第二批廢棄物清運時，被告至現場視察，確認現場廢棄物已清運離場而無現場堆置之情形。且因被告放置之貨櫃臨時更改為3座，需放置在他人之三角畸零鄰地，故於機具退場後再指示原告調派挖掘機整地，而有追加工程費用。

　㈢工程完工後，原告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實際清運之廢棄物數量80立方米及追加工程，計算實際總工程款應為46萬4625元(如附表)，原告以39萬2700元向被告請款，然被告卻以金額有爭議為由拒不付款。雖經原告檢附具體事證說明，但被告僅表示同意支付2萬7550元。

　㈣被告未證明雙方已就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乙節達成合意，且依被告所提雙方之對話紀錄，可見於112年4月25日之對話紀錄中提及「3萬多變30萬多」等語，足證明兩造並未以2萬7550元達成合意。另依據兩造間之LINE對話記錄，可見原告之經理於施工期間有明確告知施工狀況，包含通知現場樹木雜草已清除，會於一定期日載運完畢等語，被告對此未為反對清運之表示，且原告請款時，被告亦僅質疑廢棄物清運費用過高，可證兩造間從無剔除廢棄物清運工作之合意。

　㈤被告雖辯稱現場施作之挖掘機型號與約定不符等語。惟查，Komatsu PC-60與PC-70挖掘機(下分別稱PC-60、PC-70)均為日本小松公司之產品，兩者差異為PC-70為授權中國製造，重量7噸，履帶為鋼履帶；PC-60為日本製造，重量為6噸，履帶為橡膠履帶。至Airman AX40U挖掘機(下稱AX40U)乃日本北越公司之產品，重量為4噸。原告在報價時所列PC-60，是以一般基地整地通用型號為據，後因被告之建築基地旁有大範圍泥土路面，下雨會有泥濘的情形，如使用橡膠履帶的挖掘機會導致抓地力不強，故變更使用PC-70。上兩者之價格PC-60為9500元，PC-70為1萬元，但原告在計算本件工程款時，仍以原報價單所列單價計算，未因機型不同而提高價格。另AX40U乃原告為協助將廢棄物裝載上生力環保公司之環保車而主動提供，並未因此向被告收取任何費用。故不論何種挖掘機，均為實際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機具，並不因廠牌而影響施工之效能與價格，被告以此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顯屬無據。

　㈥綜上，被告迄今仍未給付上開工程款。為此，爰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爭執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及發票簽收單等單據之形式真正。

　㈡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應為2萬7550元。且被告亦未臨時要求在鄰地放置貨櫃，原告對此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承攬契約為佐，且系爭報價確認單中載明挖掘機型號為PC-60，惟施工照片顯示現場型號為AX40U，原告提出之信佳工程行請款單記載之型號卻為PC-70，互不相同，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請款單之工作項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系爭工程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其鏟斗容積為0.37立方米，惟原告卻使用AX40U施作，其鏟斗容積僅有0.14立方米，此屬不能修補之瑕疵，自應按比例減少承攬報酬。

　㈣生力環保公司之收貨證明單雖記載：收取民生及事業廢棄物共計80立方米等文字，惟卻未載明收取地點，亦未提供事業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供確認，原告自應舉證證明上開收貨證明單與系爭工程有因果關係。

　㈤再查，被告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足證原告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金額3萬2550元向被告為要約後，被告並未承諾。且被告於112年4月25日一收到報價單時，即立刻以LINE向原告反映：「剛我媽媽收到報價單，怎麼跟當初報的價格不一樣，3萬多變30萬多。」，並參被告與原告前電話搓商時，已約定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且正式施作前，原告之經理已明確表示總價2萬7550元之工程款已包含「草/ 樹木廢棄物運棄」等工作項目之費用，足徵兩造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以外部分無合意。

　㈥綜上，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承攬系爭工程並已完工，然被告迄未給付任何工程款等節，業據提出工程報價確認單、施工照片、信佳工程行發票、發票簽收單、請款單、律師函、收貨證明單、基地旁三角畸零地整地前、後照片、生力環保公司清運卡車照片、原告開立之發票、兩造人員LINE對話紀錄、挖掘機照片、廢棄物清運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40頁、第119-143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惟被告否認有就追加整地工程部分達成合意，且原告主張兩造議定之工程款為39萬2700元乙節，亦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不以簽訂書面為必要，當事人對於一定之工作及報酬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及現場照片影本為據(見本院卷第15-22頁)，且依被告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於系爭工程完工並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即於112年4月25日向原告之經理表示實際請款之價格與當初約定之數額不同等語，並張貼系爭報價確認單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7)。被告既於收受原告請款通知後，以系爭報價確認單之記載作為認定工程款之依據，足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確認單為真正，且兩造對於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施工項目、金額計算等內容已達成合意。被告雖以其並未在系爭報價確認單「業主確認」欄簽名，亦否認上開現場照片之形式真正等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然承攬契約並非要式契約，尚無從僅以系爭報價確認單有無用印，作為是否成立承攬契約之依據，且原告嗣另提出施工現場之彩色照片，並經生力環保公司函覆表示該公司確實有因廢棄物清運而派車至系爭工程現場，並清運廢棄物等語(詳下述)。是被告執上詞否認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內容達成合意等語，並無足取。另就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已提出追加整地之現場照片及兩造LINE對話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33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達成追加工程之合意等語，亦可認定，被告上開辯詞，均無足採。

　㈢又被告雖否認兩造就原告所提出之報價金額有合意，系爭工程總價為2萬7550元等語。然兩造間就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之項目已達成合意等節，業如前述，而系爭報價確認單項次3「草/樹木廢棄物運棄」之備註欄明確記載「實做實算」字樣。又經本院函詢生力環保公司系爭工程相關廢棄物清運事宜，生力環保公司表示：生力環保公司確實有自系爭工程工地清運80立方米廢棄物，並開立收貨證明單等語，有生力環保公司000年00月0日生字第1131001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是原告主張廢棄物清運總量為80立方米，並依據系爭報價確認單之單價計算工程總價等語，自當採憑。被告雖又辯稱原告之經理明示工程總價2萬7550元，且已包含廢棄物運棄之費用等語，並提出上開112年4月25日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為證。但該對話紀錄僅為被告針對原告之請款數額提出疑問，並無任何雙方議定工程款為2萬7550元之說明，且系爭報價確認單已明顯就清運部分載明依實際施作量計算等文字，故原告提出系爭報價確認單時，顯無可能預先知悉日後廢棄物之實際清運量而直接計算總額，被告對此亦早已知悉。此外，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就工程總價2萬7550元達成合意，是被告上開辯詞，顯不可採。

　㈣至於被告辯稱系爭工程承攬契約約定應使用PC-60整地，原告卻使用AX40U，屬不能修補之瑕疵等語。然原告主張該AX40U為原告提供用以清運廢棄物，並未向被告收費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現場施工照片(見本院卷第139頁)，除原告PC-70外，AX40U則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貨車旁清運廢棄物，顯見原告並非全以AX40U施作工程。且依上開生力環保公司回函表示：該公司所收取之廢棄物均來自原告於112年4月10、11日之新竹市中華路六段之工地，上開KEL-3312車輛為該公司所有，車旁之AX40U則非該公司所有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益證原告主張AX40U只是協助清運廢棄物等語屬實。且依原告提出之本件工程款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114頁)，原告確實未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AX40U之費用。至PC-70固然與系爭報價確認單記載不符，然原告仍以PC-60之原報價9500元為請款之計算依據，並非以PC-70之報價向被告請款；再者，依PC-60、PC-70型號觀之(見本院卷第161-175頁)，兩者在整機工作重量及剷斗容量固有所不同，但此等差異並無礙系爭工程之施作及完成，難認屬瑕疵。準此，兩造間既就系爭工程成立承攬契約，原告並已依約施作完成，被告自應給付原告承攬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9萬2700元，應屬有據，被告上開辯詞，俱無足採。　　

　㈤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應負之前揭債務，無證據證明有確定期限，亦無約定遲延利息之利率。而原告前以繼業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7月3日業律字第112070301號函催告被告應於文到5日內給付本件工程款，該函業於112年7月5日送達被告，有該律師函及送達回執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31-34頁)，而被告迄今仍未給付，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上開律師函送達被告5日後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2700元，及自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末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僅就利息部分敗訴，且原告敗訴部分不影響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是以本件訴訟費用仍應由被告負擔為適當，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表：工程款（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0 PC-60怪手整地除草 工 2 9500元 1萬9000元 0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0 草/樹木廢棄物運棄 (實做實算) 立方米 80 5000元 40萬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 工 1 9500元 9500元 0 追加整地 怪手運費 趟 2 3500元 7000元 應給付總額  44萬2500元×5%營業稅＝46萬4625元    





